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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論文從政策評估的角度出發，主要採質化評估方法，以立意

抽樣，透過十二位學者專家、八位政府單位承辦人員的深度訪談，四

十位公設民營機構主管及業務代表結構式訪問收集質性研究資料，試

圖建構學者專家們對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與法規的評估面向，政府單

位及受委託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機構對執行民營化的總體評估，彙整詮

釋質化資料以評估分析執行面向，期以提出政策性建議。 

研究主要發現： 

就政策規劃層面來看，政府對那些社會福利服務項目適合委外

辦理缺乏全盤深入的考量，雖是民間機構與政府共同合作，然以目前

契約大部分都由政府單方面擬定情形看來，民間公設民營社福機構並

未能與政府建立所謂的夥伴關係。政府常缺乏對未來福利服務新趨勢

掌握的能力，既要求社會福利「公設民營」機構服務多元化，而本身

因尚未確立若干社會福利政策走向，導致措施更迭迅速，角色功能混

淆不明。而現階段民間機構既要勝任「公設民營」委託，也要接受監

督管理，以確保相當的服務品質，維護民眾的福利權益。 

就評估檢視層面而言，歸納民間社福機構進入契約委託關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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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意承接公設民營的理由，從具體的房舍與經費提供與補助到抽象的

實踐機構理念與社會認可，從服務擴展的直接效果到學習組織管理與

社會募款能力的附加效果，從為弱勢族群提供服務到組織爭取福利的

自立自主，都是效益誘因。 

我國推動公設民營所面對的民間社會福利供給面生態，除具有

資源集中化特徵外，學者指出雖然目前的社會福利生態環境並無法產

生實質上的競標，但未來發展趨勢如何避免強制競標帶來的衝擊後果

，卻是深值注意的。 

本研究提出的對策建議： 

一、政府應積極加強福利服務契約委託的供需規劃、資源整合

及監督管理的能力，建議社政部門在公設民營機構的管理上應掌握服

務產出之質與量。同時應將多年來公設民營的經驗、相關政策變革逐

年加以研究統整，訂出檢視的期程以有效處理公設民營問題，務求有

適當的監督管理機制。 

二、目前整個社會福利公設民營契約委託的實務運作，建議需

循序漸進，以結合民間參與以落實扶植民間的政策目標，規劃適當的

委託方案。 

      三、參酌修訂執行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的相關法規，對於促進
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政府採購法的執行，可能帶給社會福利服務公

設民營業務的影響，應提出因應的對策。 

      四、政府應研訂更合理的社會福利民營化機構評鑑制度。 

綜言之，社會福利民營化在我國歷經近二十餘年光景，政府藉

由推動此一契約委託制度，福利服務供應在種類上與數量上逐年均有

大幅的成長，民間社會福利機構也隨之蓬勃發展，展望未來公設民營

已然成為政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軸，確實需要更多的政策評估與學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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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一則著重於政策評估，從實務運作中鎖定問題，再者從決策的

結構背景中，釐清問題的本質從而尋求對策，以期發揮有限社會福利

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最大效用。 


